
古窑子站室外排水管道维修项目
技术标准及要求

一、项目名称：古窑子站排水管道维修项目
1.建设地点：古窑子站
2.工程内容包括：
我公司古窑子站公寓B区西侧临近铁路，有一段站区DN400混凝土管主排水管道堵塞，该段管道位于两井之间并且确定已坍塌。现需对管道进行维修，利用非开挖短管连接修复技术，在不开挖排水管道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井室，在两井间DN400混凝土排水管道内安装42米、φ315PE管道。
3.计划工期：自甲方批复开工报告之日起10天内完成。
二、项目现状及概况：
古窑子站公寓B区西侧临近铁路，有一段站区DN400混凝土管主排水管道堵塞，埋深约6米，经联系排水管道疏通单位进行高压疏通并使用视频设备查看，确认该段管道部分堵塞，该段管道位于两井之间，长度42米，初步判断该段混凝土管已坍塌。此处排水管道临近铁路，开挖不能满足放坡需求，属临近营业线施工，安全风险较大；
三、质量要求
必须符合《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技术规程》（CJJ/T210-2014）要求，以及国家现行的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技术标准及要求
1.施工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自治区现行的技术标准、规范施工。工程质量须达到国家和行业规定的工程质量合格标准。
2.施工方所承包的项目，必须全部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现行的工程质量验收标准，一次合格率达到100%。
3.在施工过程中，甲方技术人员有权随时对施工材料、设备的使用进行抽查，包括成品、半成品、器具、设备、附件、小五金等。抽查范围、比例、数量、批次及检查深度可比照国家现行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相关规定。抽查部分检测费用由承包方承担，如果抽查检验合格但材料、设备存在瑕疵，承包方有义务更换新材料；若施工项目进展过半，或者全部完工因材料、设备存在瑕疵影响项目竣工验收，承包方有义务更换新材料。如抽查不合格承包方还应承担违约责任。
4.所铺设排水管道及配件应符合以下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1）所用管道及配件应符合国家设计标准，配件完好，所用管道，阀门要求使用名优品牌；
2）PE 管材需符合《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GB/T13663.2-2018），优先选用 SDR11 级实壁管，最小壁厚需匹配管径（如 DN800mm 管材壁厚≥19.1mm），静液压强度（20℃，100h）≥16MPa。
5.作业人员需具备有限空间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五、施工单位企业资质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注册并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需包括管道疏通相关经营范围。
[bookmark: _GoBack]六、本项目无预付款。施工完成后施工单位提报验收申请及竣工资料。验收通过后办理结算，乙方应在结算后7日内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及时送达甲方，由于发票带来的风险由乙方承担；甲方收到发票后当月办理挂账手续、次月付款，施工期间无农民工上访等纠纷出现的，工程款付至合同总价的97%，剩余3%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满后，乙方向甲方提交质保金支付申请，甲方有关部门经核实无质量问题并签字盖章后，一次性无息付清。甲方以银行转账或不超过6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承兑支付比例不超过结算金额的50%）。
